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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01号

当事人：乌苏市中海顺通能源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2MACP3YQD2X
经营场所：乌苏市哈图布呼镇繁荣社区天山东路
法定代表人：张**
2025年4月2日，我局收到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塔城地区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后处理工作转办单》（塔地市监质转〔2025〕13号），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2025年燃气相关产品及烟花爆竹质量监督抽查中，乌苏市中海顺通能源有限公司2024年9月12日销售的车用压缩天然气经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二氧化碳项目不符合GB18047-2017标准，依据《202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液化石油气、车用压缩天然气、天然气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不合格。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4月9日立案，并指派艾依本、海山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4月17日调查终结。
经调查，乌苏市中海顺通能源有限公司于2024年9月11日从新疆诚运科技有限公司购入车用压缩天然气4600m³，于9月12日13时开始销售。2024年9月12日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抽样人员对该批车用压缩天然气进行了抽样检验，抽样基数：2263m³，抽样地点：2号机4号枪，检样数量：0.5升，备样数量：0.5升，挂牌销售价格：3.2元/m³。2025年1月9日，经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检验，对该批车用压缩天然气二氧化碳项目不符合GB18047-2017标准，判定为不合格，当事人对检验结果无异议，不申请复检。2025年4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核查，该公司2024年9月11日购进的车用压缩天然气已于2024年9月12日全部销售完毕，挂牌销售价格为3.2元/m³，购进方数：4600m³，销售金额应为14720元。根据该公司提供的交易记录核算，实际平均销售价格：2.773元/m³，销售总方数：4603.36m³，销售金额为：12765.12元。该公司提供的与新疆诚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天然气销售合同》中自提结算价格为：2.05元/m³，核算成本价格：2.55元/m³，违法所得为1026.55元（4603.36m³×2.773元/m³-4603.36m³×2.55元/m³=1026.55元。）该公司已构成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车用压缩天然气的违法行为。该公司受委托人贾志洋在现场笔录上、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3、授权委托书1份、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受委托人的身份信息及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
4、现场笔录1份，证明2025年4月7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现场进行核查的经过，以及涉案车用压缩天然气已销售完毕的事实；
5、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对抽样情况及2024年9月12日销售车用压缩天然气基本情况的确认，以及当事人对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NO：2024X-J-NH08148）检验结果无异议，不申请复检的事实，以及涉案车用压缩天然气产品进货的数量和销售价格的情况；
6、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2024年9月12日销售的涉案车用压缩天然气经检验判定为不合格产品的事实；
7、乌苏市中海顺通能源有限公司交易记录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2024年9月12日销售涉案车用压缩天然气的金额的事实；
8、电子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从新疆诚运科技有限公司购进涉案车用压缩天然气成本价核算的情况；
9、新疆凯龙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CNG加气结算单图片1张，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购进涉案车用压缩天然气时间、数量的情况；
10、涉案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合同和检测报告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采购涉案车用压缩天然气的渠道和进货查验的情况；
11、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单（编号：2405513）1份，证明当事人对抽样方法和抽样过程认可的事实；
12、现场拍摄照片4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2025年4月7日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当事人销售涉案车用压缩天然气的事实。
我局于2025年6月24日向当事人依法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25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对自身的违法行为有深刻的认识，能够积极主动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且履行进货查验制度，并承诺在今后经营过程中守法经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责令停止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车用压缩天然气；
2、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12765.12元1倍的罚款12765.12元；
3、没收违法所得1026.55元；
罚没款合计：13791.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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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7月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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